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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）破产宣告 指人民法院作出的被申请破产的企业破产清算

程序的裁定。破产宣告后，被宣告破产的企业的权利由清算

组织监管，企业再也不能进行任何的处分。破产宣告的法定

实质要件是：1、依照破产法第3条的规定应当宣告破产的； 2

、依照破产法第21条的规定终结整顿的；3、整顿期满，不能

按照和解协议清偿债务的。 （二）破产清算 人民法院应当自

宣告企业破产之日起15日内成立清算组，接管破产企业。破

产清算组是负责破产财产的保管、清理、估价、处理和分配

的机构。清算组的成员由人民法院从上级主管部门、政府财

政部门等有关部门和专业人员中指定。清算组在依法定顺序

分配财产以前，应从破产财产中优先拨付破产费用。破产费

用包括：破产财产的管理、变卖和分配所需的费用；破产案

件的诉讼费用；为债权人的共同利益而在破产程序中支付的

其他费用。优先拨付破产费用后，破产财产按照下列顺序分

配： 1、破产企业所欠企业职工的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； 2、

破产企业所欠的税款；3、破产债券。破产财产不足清偿同一

顺序的清偿要求的，按照比例分配。 （三）破产财产 破产财

产由下列财产组成：1、宣告破产时破产企业经营管理的财产

；2、破产企业在破产宣告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取得的财产

；3、应当由破产企业行使的其他财产权利。 （四）破产债

权 构成破产债权的，需具有以下三个条件： 1、须为基于破

产宣告前的原因而发生的请求权； 2、须为财产上请求权； 3



、须为不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请求权 （五）破产抵销权 1、破

产抵销权的概念：是指破产债权人在破产宣告前对破产人负

有债务的，不论债的种类和到期时间，得于清算前以破产债

权抵销其所负债务的权利。 2、不适用破产抵销的情形： （1

）破产债权人在破产宣告后对破产人负有债务的，不论债的

种类和到期时间，得于清算前以破产债权抵销其所负债务的

权利。 （2）不适用破产抵销的情形：1、破产债权人在破产

宣告后对破产人负担的债务，不能抵销；2、破产人的债务人

在破产宣告后受让取得的他人对破产人的破产债权，不得用

于抵销；3、破产债权人已知破产人有停止支付或者破产申请

的事实，而对破产人负担的债务，不能提出抵销。 3、财产

抵销权的行使，破产债权人向清算组提出破产抵销的主张，

经清算组承认，即发生抵销的效果。 （六）别除权 别除权是

指债权人不依照破产程序，而就破产财产中的特定财产单独

优先受偿的权利。抵押权、质权和留置权是别除权的基础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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